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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房抗震改造资金补助申请指南

一、申请条件

（一）我市镇街范围内 2019 年以来新开工建设的仅有 1 套

住房的农户。新建农房应满足抗震设防要求。

(二）有如下情形之一的不纳入申请范围：一是已完成农

村危房改造的农户；二是镇街或村集体已妥善安置，或已由民

政部门集中供养的农户；三是其他按法律法规规定不能重复享

受政府扶持政策的农户。

二、补助标准

农房抗震改造资金以农户自筹为主，补助为辅，每户补助

资金 7700 元。

三、申请程序

（一）户主申请。符合改造条件的家庭，由户主自愿向所

在村委会提出书面申请，填写农房抗震改造申请表，并提供户

口复印件、身份证复印件、照片(包括改造前、改造中、改造后

的照片)等证明材料（详见附件）。

（二）村委会评议。村委会接到申请后，召开村民代表会

议进行评议，议定是否符合补助条件，评议结果并予以公示(公

示期 5 天)。经评议认为符合改造条件，且公示无异议的，填写

《农房抗震改造项目申请审批表》，上报镇街住房城乡建设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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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审核。对不符合改造条件或公示有异议的，不予申报。

（三）镇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审核。镇街住房城乡建设部

门接到村委会的申报材料后，组织工作人员入户核查。核查符

合条件的，核查人员签字并签署意见后报镇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

进行审批，经镇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审批的申请上报市住房城

乡建设局。不符合条件的，将材料退回所在地村委会，并说明

原因。

（四）资金拨付。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对经镇政府（街道办

事处）审批通过的申请,按市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和财务制度要

求，按照补助标准将补助资金拨付至镇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财

政部门账户，镇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将补助资金分别发放至申

请人。

附件：农房抗震改造项目申请审批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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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农房抗震改造项目申请审批表

所在地： 市 镇（街道） 村 组

户主姓名
身份

证号

农户联

系电话

旧住房结构类型
旧住房

建造年代

抗震设防

烈度地区

□7 度

□8 度

是否唯一自

住的住房

□是

□否

改造方式

□原址重建

□异址新建

□加固改造

改造

原因

□部分具备抗震措施

□完全不具备抗震

措施

建设方式
□自建

□统建

开工

日期

改造前照片粘贴处（含有户主正面形象）

申请人意见

本人及家庭成员符合农房抗震改造申请条件，申请材料真实有效。如有隐瞒，

本人愿承担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。

申请人签名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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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委会评议意见

经调查和村委会评议，上述情况属实。评议结果已在村务公开栏进行公示。

根据本人意愿和实际情况，建议补助其实施农房抗震改造。

（盖章）

负责人： 年 月 日

镇（街道）主管

部门审核意见

经调查和评审，上述情况属实，建议补助其实施农房抗震改造。

（盖章）

负责人： 年 月 日

镇政府、街道办事

处审批意见

经调查、审核，上述情况属实。经研究同意其对房屋进行抗震改造，共安排

补助资金 元。

（盖章）

负责人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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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明：1、本表一式四份，申请人、镇（街）住房城乡建设部门、

镇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、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各一份。2、本表附

申请证明材料：（1）农户身份证、户口本等证件复印件；（2）

改造前、中、后照片（新建无需提供改造前照片,注明为新建房

屋）；（3）房屋竣工验收报告。


